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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再度引發外界高度重視。鑒此，本席強烈要求國防部與政府相關單位應重新啟動調查

蔡學良案，以釐清蔡學良是舉槍自戕或他殺，除還給家屬公道並撫慰遺屬心中的悲痛外，

對社會負起找出案情真相的責任。 

（七）本院林委員國正，針對從民國 84 年海軍黃國章落海案、97 年空軍

士官蔡學良槍擊案、101 年替代役男陳俊銘案，到日前發生的陸軍

下士洪仲丘案，凸顯軍隊管理暴力濫權、軍中冤死等離奇命案層

出不窮，影響部隊士氣及國防安全，更造成家屬重大遺憾，再再

顯現軍中人權仍有極大改善空間。鑒此，本席要求國防部除了應

該追究當時涉及非法刑求，導致士兵枉死的軍官罪責外，修法讓

在處理過程出現重大疏失時，應有跨部會的機關介入調查，以維

護國軍形象及保障軍中人權，避免軍方偵檢體系自成一格，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民國 84 年海軍黃國章落海案、97 年空軍士官蔡學良槍擊案、101 年替代役男陳俊銘案，

到日前發生的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凸顯軍隊管理暴力濫權、軍中冤死等離奇命案層出不窮

，再再顯現軍中人權仍有極大改善空間。 

二、就軍中體制言，士官是部隊管教的主力，但士官教育偏重戰鬥技能，輕忽領導統馭的教育

專業，導致軍中管教問題層出不窮；其次，軍法體系因隸屬軍事長官，導致難以發揮獨立

審判的功能，甚至產生有部隊長官凌駕法律專業，而軍方偵檢體系自成一格，猶如軍閥的

作為。 

三、此外，軍中至今的仍以戒嚴的心態面對外面世界，不肯將內部問題的嚴重性向外界公布。

故軍方首先必須放棄過去一切都不需對外公開的心態，對於所發生的案子除立即處理外，

更應該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查。 

四、鑒此，本席要求國防部除了應該追究當時涉及非法刑求，導致士兵枉死的軍官罪責外，修

法讓在處理過程出現重大疏失時，應有跨部會的機關介入調查，以維護國軍形象及保障軍

中人權，避免軍方偵檢體系自成一格。 

（八）本院林委員國正，針對全國國中小學鐘點教師竟有七成沒有教師

證，甚至 3%代課老師只有高中學歷，有的還是研究生兼職教課，

如此高比例不合格老師在校授課，若情況持續惡化，全國兩百多

萬名國中小學生的學習狀況，確實令人堪慮，嚴重影響國民教育

品質。鑒此，本席要求教育相關部門研議方案，解決鐘點教師太


